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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构筑得牢不可破
□巴依斯古楞

按照“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
害赔偿、责任追究”谋划设计，锡林
郭勒盟先后制定出台《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实施意见》《进一步加强
草原保护利用建设促进全盟草原生
态持续好转的实施意见》《禁牧和草
畜平衡监督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
策性、规范性文件，初步形成一套较
为完整的制度体系，草原生态保护
管理逐步迈入了规范化轨道。

同时，严格执行地方人民政府
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全

面加强森林、湿地和野生动植物资
源保护管理。以重要生态功能区、
敏感区、脆弱区和生物多样性优先
保护区为重点，统筹考虑产业布局、
功能定位、要素配置，将盟域面积的
64.18%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坚守生
态底线。全面开展生态资源资产普
查，建立自然资源资产台账，编制草
原、森林、湿地等资源资产负债表，
探索实行《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工
作考核办法》《旗县市（区）党委书记
抓生态建设述职制度》以及领导干

部任期考核制度，全面落实领导责
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生态保护
建设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锡林郭勒盟立足全盟自然、经
济、社会条件和生态环境状况，编
制了《锡林郭勒盟构筑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总体规划》《锡林郭勒
盟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锡林郭
勒盟主要水系治理和湿地保护总
体规划》等综合性生态保护建设规
划，为草原森林湿地资源保护发展
提供技术和制度支撑。

锡林郭勒盟地处祖国北疆，首都
北京正北方，地域面积宽广，地貌类型
多样，既有国内草原类型和植被种类
最为齐全、占内蒙古草原 1/4 的锡林
郭勒草原，又分布着较为丰富的森林、
湿地和水域资源。全盟草原面积
2.62 亿亩,主要类型有温性典型草原
类、温性草甸草原类、温性荒漠草原类、
温性草原化荒漠类、低地草甸类。全盟
森林资源面积1518.8万亩，其中乔木
林236.1万亩、灌木林796.3万亩、其
他林地 486.4 万亩。湿地面积 1313
万亩。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25个，
面积3045万亩。境内有浑善达克和
乌珠穆沁沙地，分布面积5294.2万亩，
占盟域面积的17.66％。特殊的地理
位置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决定了锡
林郭勒盟在构筑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中
的重要地位。

长期以来，锡林郭勒盟始终把生
态保护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依托国家项
目政策支撑，深入推进生态保护与建
设，生态环境总体退化恶化趋势得到遏
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盟深入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进体制
机制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实
施一系列保护治理措施，生态环境持续
恢复改善。草原植被盖度和森林覆盖
率“双增”，2011—2022年，全盟草原
平均植被盖度46.21％，产草量58.82
公斤/亩，比 2000—2010年平均值分
别提高 5.86个百分点和 19.25公斤/
亩，多年生牧草种类增加，群落结构趋
于合理；森林覆盖率达到 7.59％，比
2010年提高0.45个百分点。沙化土
地面积和沙化程度“双减”，与2010年
相比，全盟沙地面积减少到 8646 万
亩，减少231万亩，其中流动、半流动沙
地面积减少到597万亩，减少447万
亩，在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建成了长420
公里、宽1—10公里横跨5个旗县的林
草生态防护体系，有效遏制了沙地的扩
展蔓延。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增国家级
草原公园试点 5个，国家湿地公园 4
个，国家沙漠公园2个。湿地和野生动
植物资源不断恢复增多，有野生种子植
物 1200余种，野生动物280余种，生
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生态功能持续
提升。

近十年，锡林郭勒盟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将生态保护
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坚持以自然修复为
主，编制实施全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
划，全力抓好草原生态修复、沙地综合
治理、水系湿地保护等国家确定的重点
工程和国土绿化行动，构建全域生态安
全格局，生态环境总体退化恶化趋势得
到遏制，创建成功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盟，切实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这是锡林郭勒盟肩负的重大政治
责任，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实际行动。

锡林郭勒盟结合机构改革，进
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将原来的盟旗
两级生态保护机构职能整合到林
草局，保留苏木乡镇生态综合执法
中队和嘎查村生态管护员，形成了
四级草原生态保护监督管理体制。

与此同时，建立由林草主管部
门牵头总抓、27个相关单位参与的
常态化综合执法监管机制，聚焦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自然资源部
年度卫片执法、国家森林草原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巩固全国打击毁林
专项行动成果，深化全区破坏草原
林地违规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开展国有林场已垦林地专项整治，
全面排查整治违规违法侵占森林
公园破坏生态问题，严格开展监督
检查、综合执法、整改落实，通过处
罚、约谈、追责、移送司法机关等手

段，对破坏生态违法违规行为形成
了有效震慑。围绕林长制工作贯
彻落实，积极推进智慧管理和信息
监管平台建设，着力提升林草科学
化监测监管水平。此外，加强草原
生态监测评估工作，配合国家、自
治区完成了各旗县市（区）绿色发
展评价，天然草原生态状况综合评
估，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
测，为加快林草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经过多年来的持续保护治理，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呈现逐年恢
复态势，生态恶化发生逆转，生态
屏障作用已经显现。但是从整体
看，由于退化沙化土地面积大、自
然条件差，水资源承载力低，生态
状况仍然呈现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生态保护建设任重道远。下一步，

锡林郭勒盟将围绕构建我国北方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定位，坚
决扛起草原生态保护的政治责任，
不断健全完善生态保护建设体系，
全面推行林草长制，聚焦北方防沙
带总体布局，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
全面保护好草原生态的基础上，认
真实施草原修复治理、沙地综合治
理、水系湿地保护治理、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设、森林质量提升、乡村
绿化美化等六大生态修复工程，着
力打造以草原生态为根基，集草
原、森林、湿地、沙地等生态要素
于一体的全域生态防护格局，把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构筑得
更加牢固。

（本版图片由锡林郭勒盟林草
局提供）

不断提升监管执法水平 全面巩固生态保护建设成果

锡林郭勒盟牢固树立“山水林
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
念，坚持自然修复和工程治理相结
合，遵循植被生长规律和水资源承
载能力，坚持宜乔则乔、宜灌则灌、
宜草则草原则，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重点治理重度退化沙化区，提
前干预中度和轻度退化沙化区，提
高生态修复治理建设的综合性、系
统性、长效性。

锡林郭勒盟依托京津风沙源

治理、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退耕还
林还草、森林抚育、造林补贴等项
目支撑，以草原生态修复治理、沙
地综合治理、水系湿地保护治理、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乡村绿化美
化、自然保护地建设等生态修复工
程为抓手，统筹推进实施退化草
原、两大沙地、三个水系等重点区
域修复治理，2013年以来，累计完
成生态治理建设面积2345万亩，其
中草原建设面积 1124 万亩、林业

建设面积 1221万亩。建成完善了
多伦县百万亩樟子松、东乌旗宝格
达山30万亩水源涵养林、锡林浩特
市 30公里锡林河生态恢复涵养带
和毛登牧场 63万亩现代草业经营
基地等一批精品工程。“锡林浩特
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项目”在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上，
作为草原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成为
向世界推荐的可复制、可借鉴、可
推广的草原生态修复样板。

精心实施重大修复工程 恢复提升生态防护功能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认真实施
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将全盟 2.7亿亩草场纳入补奖政策
范围，划定草畜平衡区2.4亿亩、禁
牧区 0.3 亿亩，科学核定适宜载畜
量，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多年来的
超载过牧问题得到初步遏制。

特别是近几年，盟委、行署主
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畜牧业
调结构、转方式作为草原生态保
护重要举措，统筹考虑生态保护

与牧民增收两者关系，大力实施
减羊增牛，全盟牧业年度牲畜存
栏连续呈现负增长，总规模压减
到 1531 万羊单位，控制在适宜载
畜量范围内。同时，对浑善达克
沙地小札格斯台重度沙化区等 4
个重要生态功能区，试点实行特
殊保护措施，生态恢复明显，深受
基层干部和牧民认可。

在此基础上，该盟认真总结
过去好的经验做法，克服财政压
力，从 2018 年开始每年投入 1.68

亿元，在草畜平衡区全面推行春
季牧草返青期休牧措施，促进草
原休养生息、科学利用。此外，严
格执行征占用林草资源审核审批
管理制度，源头控制，防止乱采滥
伐、乱占乱建等破坏草原林地违
法行为发生。严格执行森林资源
限额采伐制度，全面禁止天然林
商业性采伐。强化打草场保护管
理，全面推行轮刈、留茬、留籽带
等各项保护措施，有效遏制了商
业化掠夺性经营。

严格执行保护措施 促进草原生态持续向好

建立健全制度体系 层层压实草原生态保护责任

打草量的增加是生态环境持续好转的显著标志。

锡林河九曲湾草原美景。

珍贵禽类的栖息地。

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

乌拉盖管理区贺斯格淖尔湿地。

重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原生态美景重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原生态美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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